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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2018年，安徽海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再二分厂西片区中试车间内投资建设

“海华中试项目”，年中试 1.5吨 L-薄荷醇，于 2018年 3月年委托安徽皖欣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安徽海华科技有限公司海华中试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该项目已于 2020年 8月 12日蚌埠市生态环境局以蚌环许〔2020〕18号

文同意项目实施，于 2020年 9月完成环保竣工验收工作，该中试装置已于 2023

年暂停使用，设备目前处于闲置状态。

安徽海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为了适应市场需求，拟进行苯酚和对乙基酚甲基

化中试项目，为后续规模化生产 2,6-二甲基苯酚及 4-乙基-2-甲基苯酚提供更加优

化的操作经验和工艺参数，为后期工艺优化提供依据。

因此，安徽海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拟新增投资 150万元在原中试车间内新增

一套甲基化中试装置，并对中试车间内现有部分闲置设备进行改造，实施苯酚和

和对乙基酚甲基化中试项目。本中试项目废水排放量利用海华公司同期拟建的其

他项目的减排量进行替代。

本次“苯酚和对乙基酚甲基化中试项目”已由蚌埠市淮上区科技工业信息化

局备案通过，项目编号为 2511-340311-07-02-91932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国务院第 682号令《建设项目环

境保护管理条例》等相关环保法律、法规规定，项目需履行环境影响评价。根据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生态环境部令第 16号，

2020年 11月 30日）可知，本项目类别属于“二十四、医药制造业 27—47、化学

药品原料药制造——全部（含研发中试；不含单纯药品复配、分装；不含化学药

品制剂制造的）”，需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安徽海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委托

安徽省柏瑞环保科技咨询有限公司承担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编制工作。接受

委托后，立即组织技术人员进行现场踏勘，并收集了与项目有关的技术资料，在

现场调研和环境监测基础上，按照环评导则要求、相关环保政策与技术规范，编

制《安徽海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苯酚和对乙基酚甲基化中试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送审稿），报环保主管部门审查管理。

在环评机构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过程中，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核或

者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过程中，安徽海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根据《环境影响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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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规定，公开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信

息，征求公众意见。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2026年 1月 13日，在安徽海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网站上进行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首次公示，网址：https://www.haihuachem.com.cn/news1_detail_zh/id/76.html。

网站公示内容主要包括：项目建设内容及基本情况、建设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及主要事项、

提交公众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示时间。

本次评价过程中，环评单位于 2026年 1月 10日接受安徽海华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委托，承担“安徽海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苯酚和对乙基酚甲基化中试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2026年 1月 13日，在安徽海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网站对本

次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进行了首次公示，符合办法中规定的“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进行首次环评公示”。

2.2 公开方式

建设单位于 2026 年 1 月 13 日在安徽海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网站上发布了

《安徽海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苯酚和对乙基酚甲基化中试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首

次公示》。公示截图如下图 2.1-1。



图 2.1-1 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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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项目首次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征求意见稿

公示采用了多种形式，主要是网络公示、报纸公示和张贴公示。

公示内容主要包括：项目建设内容及基本情况、建设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及主要事项、

提交公众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示时间。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调查表包括以下三部分内容：

1、项目介绍（包括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建设单位、建设内容等）；

2、被调查者的情况（包括被调查者的情况：被调查者姓名、性别、职业、

学历、年龄、住址、联系电话等，以及项目基本情况介绍）；

3、调查内容（被调查者的环境意识及对周围环境状况的看法、被调查者对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的看法、被调查者对建设项目的基本态度、意见与建议）。

征求意见稿公示方式、内容和时限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

态环境部令第 4号）相关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公示

2026年 4月 14日，在蚌埠市淮上区人民政府网站发布安徽海华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苯酚和对乙基酚甲基化中试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公

示网址：https://www.huaishang.gov.cn/xwzx/tzgg/5092280.html，蚌埠市淮上区人

民政府网站属于项目所在地政府网站，公示载体符合要求，公示时间 10个工作

日，公示时间符合要求。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见图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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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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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公示

建设单位于 2026年 4 月 22日、4月 24日，在安徽日报分别进行了两次报

纸征求意见稿公示。《安徽日报》是安徽省委机关报，创刊于 1952年 6月 1日，

是安徽省内发行数量最大的综合性对开日报，在省内各城市发行到机关、企业、

事业单位的科室、车间、党支部，《安徽日报》全省发行，除省会合肥重点覆盖

外，均衡覆盖其它 16个市。日发行量 26.3万，继续稳居全省报纸首位。其中，

合肥 7.1万份，芜湖 2.1万份，阜阳 2万份，蚌埠 2万份，安庆 1.6万份，黄山

1.5万份，巢湖 1.5万份，滁州 1.3万份，宿州 1.3万份，马鞍山、淮北、淮南、

铜陵、宣州、池州、亳州均在 1万份左右，属于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

公示载体符合要求。公示时间 10个工作日，公示时间符合要求。征求意见稿报

纸截图见图 3.2-2、3.2-3。

https://baike.so.com/doc/5998094-29725251.html
https://baike.so.com/doc/2061883-2181415.html
https://baike.so.com/doc/1594405-1685440.html
https://baike.so.com/doc/1335292-1411741.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46116-5581563.html
https://baike.so.com/doc/3932697-41271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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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第一次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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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第二次报纸公示截图

3.2.3 张贴公示

安徽海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6年 4月 14日在淮上区管委会、大柏村、

三铺村等敏感点，分别进行了《安徽海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苯酚和对乙基酚甲基

化中试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的张贴公示，公示时间 1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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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公示时间符合要求。征求意见稿现场张贴照片见图 3.2-4、3.2-5、3.2-6、

3.2-7和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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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 沫河口镇人民政府（淮上区管委会）张贴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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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5 三铺村委会信息公开栏张贴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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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6 大柏村委会信息公开栏张贴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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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在环评单位安徽省柏瑞环保科技咨询有限公司及本公司均可查阅项目纸质

报告。公示期间，我公司未收到公众对报告书的查阅申请。

3.4 公众意见提出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2026年 4月 14日~2026年 4月 27日），

在征求意见稿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

4 其他

根据本次公众参与调查内容编制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并和环境

影响报告书及批复按照环境管理相关要求存档，以备查。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首次公示、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均未收到个人和有关单位意见。



6 诚信承诺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安徽海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苯酚和对乙

基酚甲基化中试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公示

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安徽海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苯酚和对乙基酚甲

基化中试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

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

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安徽海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安徽海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6 年 5 月 19 日



7 附件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安徽海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苯酚和对乙基酚甲基化中试项目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

影响和环境保

护措施有关的

建议和意见

（注：根据《环

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规

定，涉及征地拆

迁、财产、就业

等与项目环评

无关的意见或

者诉求不属于

项目环评公参

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页不够

可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街道） 村（居委

会） 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址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街道） 路 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能

公开的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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